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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、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職能及相關事宜

多謝你於 2015 年 1 月 1 5 日致電郵予發展局 ， 轉達陳家洛
議員於去年 1 1 月 24 日致函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有關檢

討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、城市規劃委員會（城規會）的職能及相關

事宜。就信中提及有關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事宜，我現獲授權

回覆如下。

就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修訂工作 ， 政府在 2002 年建議應

優先處理一些在社會上已有普遍共識 ， 及可為社會整體帶來即

時效益的修訂建議。有關修訂已透過《 2004 年城市規劃（修訂）

條例》（《修訂條例》）實施。《修訂條例〉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規

劃制度的透明度、簡化城市規劃程序 ，以及加強對新界鄉郊地

區違例發展的執法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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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修訂條例》於 200 5 年 6 月 生效後整體運作暢HI頁 ，市 民
現時可查閱城規會公布的法定圖則、規劃申請 、 修訂圖則申請

和會議記錄，以及就法定圓則的修訂和規劃申請表達意見。城

規會在透明度和公眾問責方面，無疑己向前邁進了一大步。現

Fl專政府並沒有確實時間表進一步修訂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。

發展局局長

（張浩智 代行）

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 日




